
关于佛山金控惠选稳健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变更的征询意见函（2）

尊敬的佛山金控惠选稳健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

佛山金控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管理人”）作为“佛山金控惠选稳健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根据《佛

山金控惠选稳健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

合同”）的第二十五节“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财产清算”约定，我司与

托管人就本合同拟变更事项以合同变更征询意见函的形式已达成一致，拟对资产

管理合同做如下变更，特向全体份额持有人征询意见。

一、本次合同变更方案内容如下：

《佛山金控惠选稳健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变更内容对

照表

涉及

条款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说明

第 八

节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的

参与、

退 出

和 转

让

(二)参与和退出的开

放日和时间

本计划对份额设置退

出锁定期，为自该份额被

确认之日起满【180 天】，

投资者仅可对其持有的已

过锁定期的份额进行退

出，至退出确认日（算头

不算尾）持有不足锁定期

的退出申请将会确认失

败。认购的份额自计划成

立之日起算，参与的份额

自参与确认之日起算，红

利再投所得份额不受退出

锁定期限制。

本计划存续期内按

【月】开放参与和退出，

参与和退出开放日为本计

(二)参与和退出的开

放日和时间

本计划存续期内按

【周】开放参与，参与开

放日为本计划成立之日后

【每周二】（如遇非工作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本计划存续期内按

【月】开放退出，退出开

放日为本计划成立之日后

【每自然月份最后一个工

作日】。

1.该条款删除关于计划锁

定期的相关内容；

2.该条款变更开放日相关

规定。



划成立之日后【每自然月

份最后一个工作日】。

（六）参与和退出的费

用

2、 退出费用

本计划退出费为 0。

（六）参与和退出的

费用

2、 退出费用

本计划采取差异化费

率收取退出费，差异化退

出费率如下：

计划份额持有期限低

于【90】天的，退出费率

为【1】%；

计划份额持有期在

【90】天及以上的，退出

费率为【0】%。

退出费用归管理人所

有，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许

可的范围内，有权减免投

资者退出费用。

1.该条款变更投资者的退

出费用；

2.变更后的退出费率自合

同变更生效之日起执行。

第 二

十 一

节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的

费 用

与 税

收

(二)费用计提方法、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管理人的管理费与

业绩报酬

（2）管理费

本计划的年管理费率

【1.5】%，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

÷365

H 为每日应计提的管

理费

E 为前一日的计划资

产净值

(二)费用计提方法、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管理人的管理费与

业绩报酬

（2）管理费

本计划的年管理费率

【0.5】%，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

÷365

H 为每日应计提的管

理费

E 为前一日的计划资

产净值

1.该条款变更管理费收取

标准;

2.变更后的管理费率自合

同变更生效之日起执行；

但2024年8月1日至2024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管理

人采取管理费优惠措施，

免收管理费；

3.本变更生效前已计提和

支付的管理费用不作追溯

调整。

二、变更方案的安排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现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征询意见，征询期为 2024

年 7 月 25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上述征询期内向我司答

复意见，逾期未作答复的，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全部变更事项。基金份额持

有人不同意变更的，则应当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提出全部份额赎回申请，本次赎

回不收取赎回费用，不受赎回锁定期的限制（如有）。逾期未提出全部份额赎回

申请的，则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已以其行为表明同意上述全部变更事项。变更后

的合同内容将于 2024 年 8 月 1 日正式生效。

特此函告。

佛山金控期货有限公司

2024 年 7 月 25 日



基金份额持有人意见反馈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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